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
（上海市闵行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闵财〔2020〕4号
                                


关于印发《闵行区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加大对企业金融支持的操作细则》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各驻区银行：
《闵行区关于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闵府发〔2020〕8号）已经区政府印发。根据该若干意见，区财政局（金融办）制定了《闵行区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加大对企业金融支持的操作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
(上海市闵行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2020年2月21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2月21日印发


























闵行区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加大对企业金融支持的
操作细则

为贯彻落实《闵行区关于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制定本操作细则。
一、保障企业名单管理
（一）支持范围
1.列入闵行区疫情防控重点扶持企业名单的企业；
2.列入闵行区群众生活必需企业名单的企业；
3.列入闵行区受疫情影响较大、生产经营遇到困难行业企业名单的企业。
（二）支持对象
第一大类：防疫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及本次疫情做出重要贡献的企业 
第二大类：群众生活必需的企业
1.超市卖场；
2.农贸批发市场；
3.食品。
第三大类：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
1.商业综合体；
2.旅游； 
3.住宿餐饮；
4.批发零售；
5.交通运输； 
6.物流仓储；
7.文化娱乐；
8.会展。
第四大类：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重点企业
1.经济贡献突出；
2.内外资总部、外贸重点企业；
3.产值30强企业；
4.上市企业（含辅导上市阶段）；
5.专精特新企业； 
6.科技小巨人企业；
7.高新技术企业。
除以上支持范围和支持对象之外的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特殊企业，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后纳入支持范围。
（三）名单申报流程
1.区经委、区科委、区财政局（金融办）、区文旅局、区统计局、各街镇（莘庄工业区）、各重点经济园区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排摸汇总符合支持范围且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名单。各相关职能部门每二周一次，通过政务网邮箱定期报区财政局（金融办）审核后统一汇总成《闵行区疫情防控重点金融支持企业名录》（以下简称：企业名录）。区财政局（金融办）定期提供给相关驻区金融机构。
2.各驻区银行对提出融资需求且符合企业名录管理要求的企业，每二周一次，报区财政局（金融办）统一汇总后推荐给相关部门纳入企业名录。
3.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且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可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先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支持，再按申报流程纳入企业名录。
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鼓励驻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办理无还本续贷或展期和下浮贷款利率。
1.支持范围
（1）在2020年4月30日前到期的存量贷款。
（2）政策性担保贷款或科技履约贷等在2020年4月30日前到期的存量贷款。
2.期限和利率
（1）经银行认定给予企业办理无还本续贷或展期，期限原则上不低于上轮贷款期限的50%。
（2）无还本续贷或展期的贷款利率执行不高于上月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优惠期不低于三个月。
三、加大金融助企纾困力度
（一）组成首批10亿元“防疫紧急纾困融资额度”，全力支持名单名录融资需求
1.额度组成
（1）由区内10家驻区银行提供贷款授信额度，每家银行分配额度1亿元。包括工商银行闵行支行、农业银行闵行支行、中国银行闵行支行、建设银行闵行支行、交通银行闵行支行、邮政储蓄银行闵行支行、浦发银行闵行支行、上海银行闵行支行、农商银行闵行支行、民生银行闵行中心支行。
（2）鼓励以上10家驻区银行在1亿元额度的基础上，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增加授信额度。
（3）驻区其他银行如执行区金融扶持政策的，其专项授信额度也可计算入“防疫紧急纾困融资额度”。
2.发放对象
向本区企业名录内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发放新增贷款。
新增贷款是指自《闵行区关于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之日（2020年2月8日）起，名单企业在人民银行贷款卡显示的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基础上净新增部分。
3.利率和期限
贷款发放利率为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至少减40个基点，贷款期限根据企业实际需求确定，最高不超过一年。 
（二）政策扶持
对在“防疫紧急纾困融资额度”内发放的贷款，区级财政按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再给予企业20%的利息补贴，补贴期6个月，到期还款后企业向区财政局（金融办）申请补贴。
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一）利息补贴
1.扶持对象
注册在本区的小额贷款公司。
2.扶持标准
对疫情防控期间，向企业名录内的企业，发放利率低于10%（含）的贷款项目，按实际贷款期限给予小额贷款公司5%的利率补贴。补贴总额不超过企业上年度区本级实得财力的50%，如贷款发生逾期或代偿情况，不予补贴。
（二）担保费补贴
1.扶持对象
工商、税务注册在闵行区、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已获得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贷款的企业名录内的中小企业。贷款到期后向区财政局（金融办）申请补贴，如贷款发生逾期或代偿情况，不予补贴。
2.扶持标准
（1）按照企业实际承担贷款担保费用给予全额补贴，企业贷款期限不足一年的，按照实际贷款月数/12个月相应折算担保费补贴数额。
（2）对2020年5月31日前到期，并获得政策性担保贷款的企业名录内的中小企业，经认定实行提前补贴保费。按照企业实际承担的贷款担保费用给予全额补贴，同一企业最高补贴20万元。
五、提供金融绿色通道服务
（一）搭建防疫相关企业信贷绿色审批通道。对防疫相关企业，各驻区银行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坚持“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的三优原则，确保贷款审批快速、便捷。
（二）扩大创园贷覆盖面。疫情防控期间，政策性担保贷款（300万元以下）审批实行“创园贷批量贷款绿色通道服务”，银行和职能部门同步审批，遵循快办原则，市担保基金中心收到区财政局（金融办）推荐表后三个工作日内办结担保审批。
六、申报材料和申报方式
（一）申报材料
（1）申请报告；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3）贷款合同复印件、银行放款及还款凭证复印件；担保费或利息支付发票复印件等;
（4）其他必要的申报材料。
（二）申报方式
（1）网上申报
申报单位登陆“闵行区企业服务平台”（http://kjzc.shmh.gov.cn）进行在线填报并按要求提交电子材料。
（2）书面申报
申报单位完成网上填报后,其他相关纸质材料于网上申报后三个工作日内报送区财政局（金融办）——金融服务科。
七、附则
（一）本细则与国家、本市、本区其他各项政策,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其中同一企业不得重复享受同类政策,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二）本细则如有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条款,则以国家相关法规为准;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或上海市颁布新政策,则按新政策规定执行。
（三）切实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业务办理高效化、便利化。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扩大生产能力，确保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四）贷款企业不得挪用优惠信贷资金用于偿还企业其他债务；不得将资金用于金融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不得将资金用于非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五）本细则自政策发布之日起施行，企业根据区财政局（金融办）发布的通知提出补贴申请。本细则由区财政局（金融办）负责解释。
区财政局（金融办）联系方式：
金融服务科  张  婷  	33234819
            郑嘉臻		33234941
政务网邮箱：jrbxx@shmh.gov.cn
邮箱地址：mh_jr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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